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中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详细说明如下：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2021年12月北京绿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机油及铅蓄电池收储转运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1月30日第八师环境保护局以(八师环审[2022]11号)《关于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机油及铅蓄电池收储转运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2022年10月由北京绿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11月3日第八师环境保护局以《关于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八师环审[2022]60号)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予以批复。
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环境保护设施进行了初步设计，环保建设纳入了工程预算，建设过程中按环评要求建设了相关的环境保护设施。本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未接受过环保处罚，未发生过环境投诉事件。
1.2施工简况
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了本项目的施工合同，确保了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本项目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该项目一期于2022年4月开工建设，2022年7月投入非正常运行，因2022年新冠疫情—全城封控的影响，企业竣工后，企业断断续续只收运了6天废铅酸蓄电池，直到2023年3月项目一期试运行一段时间后，项目二期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2023年4月竣工，在2023年7月项目正常试运行
1.3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一期于2022年4月开工建设，2022年5月28日竣工，项目二期于2023年3月1日开工建设，2023年4月竣工，2023年7月试运行，2023年9月启动验收。本项目采用自主验收方式，并委托北京绿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验收监测报告于2023年10月完成，2023年11月5日，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组同意本项目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没有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各项制度及措施落实到位。改企业环保工作由环保专工负责，负责监督和检查各项环保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其的正常运行，以便更好的保护环境，充分发挥该建设项目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2）环保设施日常管理制度
主要内容包括环保设施的技术参数，环保设施的操作规章制度，环保设施的维护制度，环保设施的日常运行台账，环保设施维护保障计划及其它等内容。
（3）环保教育制度
为提高职工环保意识，开展企业环保知识培训等教育，主要内容包括日常环境保护教育工作规定。
（4）环境监测计划
企业每年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定期监测。
（5）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2022年5月30日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应急预案备案，备案号：660800-2022-067-L。
3整改工作情况
2023年11月5日，新疆玖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环境保护验收会提出了验收意见，无项目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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